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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动物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１８１)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兽

医局、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山西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二商肉类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得利斯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琳、苏红、王媛媛、柳焜耀、高胜普、周圣铠、郝桂兰、伏丽萍、赵凯、刘振宇、闵成

军、郑乾坤、李汉堡、翟海华、王岩、贾智宁、刘德举、王伟涛、滕翔雁、李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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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屠宰加工场所选址生物安全风险评估技术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动物屠宰加工场所选址生物安全风险评估的总则、内容、结论和报告的一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与动物防疫相关的、新建动物屠宰加工场所选址的生物安全风险评估.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１２６９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１４８８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天然屏障　naturalbarrier
天然存在的具有足以阻断相关动物疫病传播,阻止人和动物自然流动的地貌或天然阻隔,如山脉、丘

陵、沟壑、自然林带、河流、湖泊和池塘等.

３２
人工屏障　artificialbarrier
为防止动物疫病传入和扩散而人为建设的实体围墙、防疫沟壑和绿化隔离带等.

４　风险评估

４１　通用内容

４１１　动物屠宰加工场所选址宜与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其他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

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诊疗场所、经营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饮用水水源地、居民生活区、学校医院

等公共场所保持必要距离,并充分利用天然屏障、人工屏障等条件提升生物安全水平.

４１２　通过分析周边天然屏障、人工屏障、环境卫生以及动物疫病发生、流行和控制等因素,综合评估选

址建场后动物疫病传入、传出的途径和可能性以及环境卫生对动物产品的影响,指导待建场所科学选址;
同时,针对风险评估发现的问题,指导待建场所在设计和建设中有重点地强化生物安全设施设备和管理要

求,进一步降低动物疫病传播风险及动物产品污染风险.

４１３　待建场所选址除应考虑动物防疫相关风险外,还应有良好的环境卫生条件,符合 GB１２６９４和

GB１４８８１的规定.待建场所与动物诊疗场所之间距离应为２００m 以上.

４１４　本文件仅对主要风险因素进行评估,共包括３项评估要素.其中,４４１条对选址风险影响较大,
设置高、中、低三档风险;４４２条~４４３条对选址风险影响较小,设置中、低两档风险.

４１５　具体评估时,按照附录 A的规定执行.在评估过程中,如附录 A所列评估内容和结果判定未能反

映当地或待建场所实际,可适当调整评估内容和结果判定标准.

４１６　本文件所称距离均为直线距离.

４２　评估人员

风险评估专家组人数应为单数,通常由３名或５名专家组成,实行组长负责制.专家应来自动物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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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动物屠宰、动物疫病防控、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动物流行病学调查、风险评估、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等

领域.

４３　评估方式

４３１　书面审查

４３１１　待建场所建设用地周边３０００m 及所在县域卫星图.图纸应标注待建场所周边３０００m 内动

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诊疗场所、经营动物

和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饮用水水源地、居民生活区、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天然屏障等分布和距离情况.

４３１２　待建场所建设方案.包括屠宰加工动物种类和数量、建设规模、规划布局、相关配套设施设备、
道路建设和生物安全措施等设计方案及相关的平面布局图等.

４３１３　近一年来待建场所所在县域动物疫病发生、流行和控制情况,降水和洪水等生态气象信息.

４３２　现场勘查

４３２１　应充分考察待建场所周边天然屏障对选址生物安全风险的影响,考察地势、风向等地理生态环

境情况.

４３２２　走访邻近集镇、村庄,实地查看待建场所周边环境;对周边情况进行调研,收集相关信息.

４４　评估内容

４４１　待建场所周边风险场所情况

４４１１　动物饲养场、动物隔离场所、其他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经营动

物和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可能被病原污染,对待建场所构成潜在风险,待建场所与上述场所应保持必要的

距离.

４４１２　本条包括６项评估指标,即:待建场所与动物饲养场之间距离、待建场所与种畜禽场之间距离、
待建场所与动物隔离场所之间距离、待建场所与其他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之间距离、待建场所与动物和动物

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之间距离、待建场所与经营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之间距离.根据各指标所测

距离及天然屏障分布情况,评估结果分为高、中、低三档风险.

４４２　待建场所周边地理生态环境

４４２１　待建场所宜建在地势高燥、交通相对便利、背风向阳、方便排水和通风、地面平整、少有坑洼积水

的地方,防止蚊虫、微生物滋生诱发各种动物疫病.

４４２２　待建场所应避免建在生态脆弱地区(如地震、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易发、高发区),
选址应高于历史洪水线,还应考虑台风、洪涝等灾害天气发生频率.

４４２３　本条包括１项评估指标,即洪涝灾害.评估结果分为中、低两档风险.

４４３　待建场所与饮用水水源地、居民生活区、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之间的距离

４４３１　待建场所应与饮用水水源地、居民生活区、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保持必要的距离,以降低待建场

所对周边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的影响,以及人员活动、畜禽运输流动和畜禽相关消费活动对待建场所的影

响.

４４３２　本条包括１项评估指标,即待建场所与饮用水水源地、居民生活区、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的距

离.根据各指标所测距离及天然屏障分布情况,评估结果分为中、低两档风险.

４５　评估结论

４５１　可以建场

经专家组评估认为,４４１条~４４３条所列８项指标均为低风险,且当地动物疫病控制良好,则综合

风险等级较低,建议“可以建场”.

４５２　附条件建场

４５２１　经专家组评估认为,所有评估指标中有２项以内(含本数)为高风险,其余均为中风险或低风险,
且当地动物疫病控制良好,则综合风险等级为中等,建议“附条件建场”.

４５２２　针对评估为高、中风险指标,应根据待建场所屠宰加工动物种类、规模建立有针对性的人工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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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完善生物安全设施设备,实施严格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全部整改到位后,经原专家组再次评估,达到

风险可控的视为“可以建场”.

４５３　不建议建场

经专家组评估认为,所有评估指标中有３项以上(含本数)为高风险,则综合风险等级较高,不建议

建场.

５　评估报告

５１　评估报告应包括评估专家组成员、评估方式(书面、现场)、评估过程和评估结论等基本信息.

５２　评估过程应说明资料来源,包括数据来源、采集途径和质量控制等.对于缺失的关键数据,应提出解

决办法或相关建议.

５３　在评估过程中,如评估专家认为４４１条~４４３条评估内容和评估结果判定未能有效反映当地或

待建场所实际情况,可适当调整评估要素、风险等级等内容,并在报告中列明具体情况和修改理由.

５４　必要时,评估报告中还应写明所有可能影响评估工作的制约因素,如费用、资源或时间等,并说明其

可能后果.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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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动物屠宰加工场所选址生物安全风险评估指标

评估时,首先要写明待建场所名称、待建地点、屠宰加工动物种类(猪、牛、羊、禽、其他)、评估人员和评

估日期等基本信息;然后按照表 A１开展评估;最后形成评估结论.待建场所与动物诊疗场所之间的距

离应为２００m 以上.

表A１　动物屠宰加工场所选址生物安全风险评估表

评估要素 评估指标 具体内容 风险等级
风险等级

评估结果

周边风险

场所情况

　待建场所与动物饲养场之间

距离

　待建场所与种畜禽场之间

距离

　待建场所与动物隔离场所之

间距离

　待建场所与其他动物屠宰加

工场所之间距离

　待建场所与动物和动物产品

无害化处理场所之间距离

　待建场所与经营动物和动物

产品的集贸市场之间距离

　距离＞１０００m 低风险

　５００m≤距离≤１０００m,且有良好天然屏障 中风险

　５００m≤距离≤１０００m,且无良好天然或人工

屏障;或者距离＜５００m
高风险

　距离＞３０００m 低风险

　１５００m≤距离≤３０００m,且有良好天然屏障 中风险

　１５００m≤距离≤３０００m,且无良好天然屏障;
或者距离＜１５００m

高风险

　距离＞３０００m 低风险

　１５００m≤距离≤３０００m,且有良好天然屏障 中风险

　１５００m≤距离≤３０００m,且无良好天然屏障;
或者距离＜１５００m

高风险

　距离＞１０００m 低风险

　５００m≤距离≤１０００m,且有良好天然屏障 中风险

　５００m≤距离≤１０００m,且无良好天然屏障;或
者距离＜５００m

高风险

　距离＞３０００m 低风险

　１５００m≤距离≤３０００m,且有良好天然屏障 中风险

　１５００m≤距离≤３０００m,且无良好天然屏障;
或者距离＜１５００m

高风险

　距离＞１０００m 低风险

　５００m≤距离≤１０００m,且有良好天然屏障 中风险

　５００m≤距离≤１０００m,且无良好天然屏障;或
者距离＜５００m

高风险

周边地理

生态环境
洪涝灾害

　待建场所位于历史洪水线以上;或者待建场所

虽建在洪水经过路线上,但有良好天然屏障;或者

有洪水或台风,但并非每年都有

低风险

　待建场所位于历史洪水线以下;或者每年都会

发生洪水或台风
中风险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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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１ (续)

评估要素 评估指标 具体内容 风险等级
风险等级

评估结果

　与饮用水水源地、居民生活区、学校医院等公

共场所之间的距离

　距离≥１０００m;或者５００m≤距离＜１０００m,
且有良好天然屏障

低风险

　５００m≤距离＜１０００m,且无良好天然屏障;或
者距离＜５００m

中风险

　结论:
□可以建场

□附条件建场

□不建议建场

注１:评估中,如认为表格所列评估要素、评估指标、具体内容、风险等级未能有效反映待建场实际情况,可适当调整,并在评

估报告中列明具体情况和修改理由.
注２:本表所称距离均为直线距离.
注３:评估时测量与待建场所距离最近的相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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